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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理工學院 

2019/2020 學年言語語言治療理學士學位課程 

專設筆試 

 

考生須知 
1. 考生須提前 15 分鐘到達考場並查閱座位編號。 

2. 考生進入考室後，必須按照座位編號入座。如考生未能找到所屬座位，應立刻

通知監考員。 

3. 考生須帶備有效的身份證正本，以核對身份。 

4. 於考試開始後才進入考室之考生，將被視為遲到，並不獲給予額外考試時間；

於開考 30 分鐘後方抵達考室之考生均不准參加考試。 

5. 考場內不會提供文具，考生必須帶備下列物品參加考試：原子筆或鋼筆（藍色

或黑色）、HB／2B 鉛筆、間尺、膠擦及塗改液。 

6. 考場內嚴禁飲食、拍照及攝錄。 

7. 所有考試科目不可使用任何形式的字典、辭典及計數機。 

8. 考生進入考室前必須將流動電話、具文字數據顯示功能的智能手錶或任何電子

器材及其上網功能一併關掉，直至離開考室前都不可開啟或使用；考生如攜帶

可以發聲之儀器或電子器材如響鬧手錶，必須於考試前將其發聲功能關閉。 

9. 所有私人物品，如筆記、書本、流動電話／具文字數據顯示功能的智能手錶等，

必須放置於所屬座位下，嚴禁放於身上、衣袋內及桌面上 。 

10. 考生不應把個人物品放置於考室外，以免招致損失。但如因天雨用過的雨具應

放在考室外面以免造成考室濕滑。 

11. 考生於考試開始前不可翻閱桌上任何紙張或試卷及拍攝試卷內容。 

12. 考生必須小心聆聽監考員之宣佈。於試場內宣佈的事項以廣東話為主要語言。 

13. 考試開始後，考生必須小心細閱整份試卷。如派發的試卷有誤，或考題表明應

獲 發 其 他 材 料 而 考 生 並 未 獲 得 該 材 料 ， 考 生 應 立 刻 通 知 監 考 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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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答題時，一般情況下以原子筆或鋼筆作答，選擇題答題紙則以 HB／2B 鉛筆

作答。考生必須細閱試卷內每部份之指引。不跟隨指引作答將不予評分。考生

不可在試卷或考試用品上做任何特殊標記或符號。 

15. 監考員不會就題目內容及作答方式提供任何解釋、提示或確認。 

16. 考生如有需要於考試中途前往洗手間，監考員將會記錄其進出時間。 

17. 考試結束前 15 分鐘，考生不可離開考室直至監考員宣佈准許離開考室為止。 

當宣佈考試結束時，考生必須停止作答並安坐原位。 

18. 考生在考場內必須保持安靜及不准喧嘩。 

 

※如考試當天懸掛八號颱風，而訊號在開考前兩小時除下，考試照常舉行。如

因颱風影響而取消的考試，將會順延舉行。考生將會透過電話短訊（SMS）

及電郵獲取相關考試之具體安排。 

 
 


